临时救助办理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申请


申请人或其代理人、村居民委员会代为提出申请（提供身份证、户口本等基础材料）








不符合条件的，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





发起信息核对


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受理核对申请





受理


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受理申请





公示


公示期为3天





审核


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通过邻里走访、入户调查、视情组织民主评议





审批


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根据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核实情况，提出确认意见。





批准


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





不批准


不符合条件不予批准，书面告知本人并说明原因








